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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聊政办字〔2018〕65 号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属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146 号 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就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持续推进“减证便民”行动，全面清理证明事项，切实

做到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，能通过个人现有证

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，能够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

取消，能被其他材料涵盖或者替代的一律取消，能通过网络核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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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律取消，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一律取消，从根本上铲除

“奇葩”证明、循环证明、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明。

二、市直各部门要组织本系统以及所属或者管理的单位（行

业）开展证明事项清理工作。对法律、行政法规、省人大制定的

地方性法规、部门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、在本市

范围内实施的证明事项进行梳理，逐项提出取消或保留的建议。

对省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、省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

的、在本市范围内实施的证明事项，全部予以取消，提报清理目

录。

对聊城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，逐项提出

取消或保留的建议，对建议取消的，要尽快提请修改相应的地方

性法规。对聊城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、聊城市政府部门规范

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，全部予以取消，提报清理目录。可以立

即停止执行的，同时启动修改或废止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程序；对

立即停止执行存在困难的，说明理由并附具体措施，最迟在 2018

年 10 月底前取消。

各部门清理建议和清理目录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前报市法制

办。

三、各县(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本地区证

明事项清理工作。对法律、行政法规、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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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、在本辖区范围内实施

的证明事项进行梳理，逐项提出取消或保留的建议。

对省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、省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

的、在本辖区范围内实施的证明事项，全部予以取消，并提报清

理目录。

对聊城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设定的、在本辖区内实施的

证明事项，逐项提出取消或保留的建议。对聊城市政府规章和规

范性文件、聊城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、在本辖区内实施

的证明事项，全部予以取消，提报清理目录。

各县(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清理建议和清理目

录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前报送市法制办。

对本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自行设定的证明

事项，最迟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全部取消，清理情况于 2018 年

9 月 7 日前报市法制办。

四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、市直各部门

对确定保留的证明事项，要编制证明事项目录清单，逐项列明设

定依据、索要单位、开具单位、办理指南等，并根据设定依据的

变动情况实行动态管理。清单最迟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前报市

法制办备案，并通过本级本部门官网向社会公布。政府部门、公

用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不得索要清单之外的证明。对已取消的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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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事项，要及时通过互联网等向社会公布目录并做好宣传解读工

作,公布新的办事指南,保证平稳过渡,防止出现管理和服务“真

空”。

五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、市直各部门

要大力推行告知承诺制,优化行政审批程序，完善管理方式，提

高行政效率。要积极探索“一表多证”，将清单内开具单位相同

或者内容要求相似的证明事项整合到同一申请表中，实现填一张

表格证明多个事项。要按照“一次办好”的要求，大力减少盖章、

审核、备案、确认、告知等各种繁琐环节和手续，上一个环节已

收到的申报材料，不得要求重复提交，用最短的时间、最快的速

度，把服务企业和群众的事项办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属

开发区管委会、市直各部门要将开展告知承诺制、“一表多证”、

繁琐环节和手续清理工作有关情况，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前报

市法制办。

六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、市直各部门

要高度重视证明事项清理工作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制定工作方

案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倒排工期，抓好落实，分级

负责。本次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由市法制办和市政务服务中心分工

负责：

1．凡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部门（单位）的证明事项的清理



5

建议和清理目录，统一上报到本级政府政务服务中心，由本级政

府政务服务中心负责汇总。

2．凡没有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部门（单位）的证明事项的

清理建议和清理目录，统一上报到本级政府法制办公室，由本级

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汇总。

3．本级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将汇总后的清理建议和清理目录

汇总表交本级政府法制办再汇总并上报。

对取消证明事项涉及修改规范性文件的，及时启动修订程

序。要加强跟踪和督导，定期通报有关情况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

到的问题，确保按期完成清理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属

开发区管委会、市直各部门要于 2018 年 8 月底前将清理工作联

络员名单报市法制办。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8 月 23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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